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 

提案                                   提案單位：俞副校長室 

案由：為本校回應教育部就本校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項，及

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15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188918

號函（如附件 1）辦理。 

二、 教育部就本校學術單位─系所院發展規劃建議事項一覽表

如附件 2，108 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審查結果一覽表

如附件 3。 

三、 為凝聚校內共識，本案經相關系所院召開系、所、院務會議

討論，回應意見彙整如附件 4、附件 5。 

四、 本案業經提請 107年 12月 10日 107學年度第 2次臨時行政

會議，及 107年 12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

會討論修正通過。 

辦法：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 













附件 4 
 

前言 

本校對於學術單位系所院的調整作業秉持二大基本原則：(1)遵

循系、院、校三級審查程序、(2)尊重外部專業審查意見。 

循此，學術單位系所院的調整作業依循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

行政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以及校務會議之審議程序，在研議的過程

中以校園安定並尊重系所發展為前提，強化學生受教權與維護教師工

作權為考量。並在學術單位系所院調整規劃工作中，將本校規劃草案

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提供專業諮詢，並將諮詢建議提交各系

(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檢視及討論。學術單位系所院調整作業各項行

政作業實施時程及工作事項如表 1。 

表 1 各項行政作業實施時程及工作事項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重要討論事項與決議 

107/04/18 106 學年度

第 4 次行政

會議 

校長交辦：籌組校務規劃小組 

後續辦理情形：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術單位調整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 

107/05/09 106 學年度

第 5 次行政

會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原則及院系所作

業時程 

決議：六月底前完成系務會議，送下一級

程序。七月底前完成院務會議。八月完成

校務會議後報部核備。 

107/6/13 106 學年度

第 6 次行政

會議 

討論事項：制定學術單位調整校務規劃委

員會設置要點，並討論學術單位發展規劃

原則及院系所申請作業 

決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術單位調整

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校長簽核後

發布，修正學術單位發展規劃原則及院系

所申請作業相關表單。 

107/08/07 學術單位發

展規劃會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案 

決議：確認各系所院規劃書及學術單位系

所院架構草案。 

107/08/09 學術單位發

展諮詢會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案 

決議：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聽取各系所

院發展意見，並帶回研議。 



107/09/12 臨時行政會

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案 

決議：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後通過。 

107/09/12 臨時校務發

展委員會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案 

決議：照案通過。 

107/09/12 臨時校務會

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案 

決議：系所院架構照案通過、發展計畫書

於 107 年 09 月 19 日加開臨時校務會議

再議。 

107/09/19 臨時校務會

議 

討論事項：學術單位—系所院發展規劃書 

決議：修正通過。 

107/09/28  本校以高科大楠字第 1078800005 號函檢

陳學術單位系所院發展規劃書，陳請教

育部核定。 

107/11/15  教育部以臺教技（一）字第 1070188918號

函覆本校。 

107/11/21 107 學年度

第 3 次行政

會議 

專案報告：學術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

項及系科增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 

結論：請各院系所依俞副校長室通知規劃

期限辦理（於 11 月底前系、所、院相關

會議）。 

107/12/05 107 學年度

第 5 次行政

主管業務會

報 

討論事項：為本校回應教育部就本校學術

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項，及系所增

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 

決議：修正通過。 

107/12/10 107 學年度

第 2 次臨時

行政會議 

討論事項：為本校回應教育部就本校學術

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項，及系所增

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 

決議：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後通過。 

107/12/20 107 學年度

第 2 次校務

發展委員會 

討論事項：為本校回應教育部就本校學術

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項，及系所增

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 

決議：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後通過。  

107/12/26 預 定 召 開

107 學年度

第 2 次校務

會議 

討論事項：為本校回應教育部就本校學術

單位發展規劃書之建議事項，及系所增

設調整申請案之審查結果。 

決議：  

 



108學年度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術單位－系所院發展規劃」  

             建議事項之回應意見一覽表 
序

號 
教育部審查意見 本校因應作為 

1 

現行本部鼓勵跨域學

習，讓學生有較寬廣學

習面向，爰大學部不宜

分組招生，如有必要，

請以教學分組方式辦

理。 

本校現有各系分組係經鈞部前案同

意，並於畢業證書加註分組名稱以資

辨別；目前因校區搬遷尚在規劃進

行，本校考量跨校區授課容易衍生學

生交通安全問題，陳請鈞部准予仍依

分組招生，本校將盡全力維護學生學

習權益。 

2 

獨立所應朝向系所合一

整併，另任一獨立所均

應符合總量標準之師資

質量要求。 

一、經檢核本校現有各獨立研究所

均符合總量標準之師資質量要

求，本校將啟動第二階段系所發

展規劃事宜，並俟未來發展整體

規劃各獨立研究所設置之必要

性。 

二、檢討結果如附錄 1。 

3 

工學院： 

系所配置原則上尊重學

校現行規劃，惟考量機

械工程系與機電工程系

之培育領域相近，建議

規劃未來進行整併，以

利學校達到最佳之資源

整合與配置。 

一、機械工程系和機電工程系分屬

二校區，現階段將以課程整合、

專業分流、師資合作...等方式進

行規劃，鼓勵老師跨系開課及計

畫合作，讓兩系有共同目標，再

進一步於第二階段系所院發展

規劃中擘劃未來系所重整事宜。 

二、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2。 

4 

電機與資訊學院： 

依規劃書所載之外部諮

詢意見略以，楠梓校區

之電訊工程系，其師資

陣容、課程規劃及領域

之發展均與電腦與通訊

系相符，僅應用面有差

異，可以教學分組方式

發展海洋應用，建議規

劃未來進行整併，以利

學校達到最佳之資源整

一、電訊工程系和電腦與通訊工程

系在特色發展上以區分為二大

不同的市場區隔，現階段仍依現

況各自發展但相互支援合作，未

來再視合作情況於第二階段系

所院發展規劃中擘劃。 

二、電訊工程系擬歸屬海事學院乙

節待議。海事學院經院務會議及

院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目前

本學院尚需進行各系間磨合及



合與配置。 調整，如電訊工程系有意加入本

學院，歡迎明年再度提出。 

三、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3。 

5 

海事學院：學院名稱與

系所配置原則上尊重學

校現行規劃。 

感謝鈞部意見，遵照辦理。 

6 

水圈學院與海洋商務學

院：系所配置原則上尊

重學校現行規劃。 

感謝鈞部意見，遵照辦理。 

7 

管理學院與商業智慧學

院 

一、依下列原則檢視該 

2 學院之系所配置

正當性： 

(一)務實性：請學校

考量現有師資、

設備、校區資

源、各系所學生

數等現況，合理

配置。 

(二)系統性：建議依

領域分配，如商

業管理、財務金

融、商業智慧

等，透過領域概

念系統性地呈

現系所配置。 

(三)特色性：具體說

明系所特色，以

突顯其獨特性

及學院歸屬之

合理性。 

(四)產業性：說明系

所學術單位發

展是否符應產

業發展趨勢，以

培育務實致用

人才。 

一、管理學院： 

(一)規劃未來由 6 系 1 所組成，

在師資、設備、資源整合、學

生人數配置上最能達到務實

性、互補性。6 系 1 所包含 10

個碩士班、10 個碩專班(含 2

個 EMBA)、2 個碩士學位學

程、2 個博士班，其組織架構

如下： 

1.管理學院博士班 

2.科技法律研究所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3.運籌管理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商務經營管理碩士班、商

務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連鎖加盟管理碩士班) 

5.資訊管理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電子商務碩士班) 

6.國際企業系 

(含博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7.企業管理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8.企業管理高階經營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五)發展性：系所能

否因應時代變

遷並適時調整

發展方向，彈性

調整課程、靈活

運用師資設備

等現有資源。 

二、系所配置建議： 

(一)財金教育本質：

Finance 一詞指財

務大領域，亦有以 

Finance and 

Banking 泛指財務

金融，綜述其本質

及範圍含蓋公司理

財或財務管理、金

融機構、資本市場、

保險，不動產等至

少五次領域以上，

國際上各大學係以

專業學院定位整合

或逕以學院為之，

前者應求整合，後

者各系所學程可以

分立但需加強跨領

域合作及交流。 

(二)原高雄第一科大於 

2006 年 8 月設立

國立大學唯一的財

金專業學院，設有

金融系、風險管理

與保險系、財務管

理系與會計資訊系

等四系所 (含碩士

專班)，以及財務金

融學院博士班與財

務資訊碩士學位學

程等六個學術單

9.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國際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12.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二)學院發展主軸為「智慧化-商

管課程結合智慧科技」、「國

際化-商管教育接軌國際邁

向國際化」、「營運化-產業

鏈結邁向營運化」三化，對教

學、研究、服務作縱向及橫向

的串聯，致力培育符合業界

需求之商務經營管理人才，

推動產業連結，從事實務創

新研究及技術服務，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 

(三)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4。 

二、商業智慧學院： 

(一) 由會計資訊系、金融資訊系、

智慧商務系、觀光管理系與

財政稅務系所組成，組織目

標以「以商業專業為底蘊，以

資料科學為工具」為方針，透

過校內系所專業整合與台灣

微軟、及以學院教師為底創

建之台灣金融科技創新學會

等之外部合作、課程內容以

微軟與學會之程式設計、程

式交易、物聯網、大數據分

析、資料科學家認證與人工

智慧分析師認證等商業智慧

為教學主軸，充分發揮管理

綜效，達到由研發、管理至新

創事業一貫作業的教學與實

務之實質效果，旨在培育具

有商業智慧工具能力，並具

備國際視野、國際經營能力、



位，因應金融科技

浪潮，財金學院陸

續成立「財金大數

據中心」及「金融

科技創新中心」。

財務金融學院的金

融科技為原高雄第

一科大典範科技大

學的計畫主軸，自 

102 年至  107 年

以財金學院名義已

爭取教育部補助經

費達 8 仟 8 百萬

元之補助。該院實

習金控中心於 103 

年 2 月成立至今，

本於教育資源共享

理念，成立高中職

與大專財金教育聯

盟，本部補助資源

落實在人才培育與

資源共享。基於已

投入資源應持續發

揮功能及新的高雄

科技大學可持續延

伸發展為技職獨特

性，爰行政院核定

計畫書中財務金融

學院存續。 

(三)綜合以上列述，同

意原所報會計資訊

系移出至管理學

院，餘原學院各單

位仍續存財務金融

學院（各系所學程

仍保留）或改立財

務金融専業學院

（建議三年內整併

卓越領導能力、商業倫理之

卓越管理與商業分析人才。 

(二) 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5。 

三、財務金融學院： 

(一) 遵照鈞部意見，本校結合金

融系、財務管理系、財務金融

學院博士班與資訊財務碩士

學位學程等四個學術單位，

成立財務金融學院。 

(二) 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6。 

 



成不分系所之専

業），以符三校合

併成大學校之財務

金融領域之卓越及

特色延續之可能整

併成長價值。 

8 

外語學院：系所配置原

則上尊重學校現行規

劃。 

感謝鈞部意見，遵照辦理。 

9 

人文社會學院： 

一、依規劃書所載之

外部諮詢意見及

本部外審意見略

以，國際溝通與科

技系與外語學院

應用英語系合併。 

二、建議財政稅務系、

文化創意產業系、

人力資源發展系

等 3 系之學院歸

屬於管理學院或

商業智慧學院，較

為妥適。 

三、另技職教育研究

所、領導創新與博

雅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等為規劃申

請 109 學年度新

增系所，仍否通過

審核成立仍屬未

知。 

四、綜上，建請免設人

文社會學院，俟 

109 學年度新增系

所審核通過後再

議，並請學校依前

開建議調整相關系

所。 

一、本校燕巢校區應用外語系部分

教師及部分學生員額已併入第

一校區應用英語系。本校現階段

取消申請國際溝通與科技系。 

二、國內現有的主要國立科技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皆有設立人文與社會相關的學

院。近來科技部與鈞部皆十分積

極推動人文社會結合科技前瞻

與人工智慧的相關計畫，突顯人

文社會在全球化競爭以及追求

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同時所應扮

演的關鍵性重要角色。 

三、工業 4.0 要求跨領域、雙學位、

雙證照的人才，以及帶得走的能

力，在未來的科技發展中，人文

啟發至關重要。技職教育不只培

育有技術的人才，更須為具備人

文氣質、藝術素養、有通識理念

的人才，如此才會讓技術人才的

附加價值更高。 

四、2004 年，MIT 第一位女校長

Susan Hockfield 設立了文學、藝

術、經濟、社會、語言等院系所。

如今無論在理論、科技、研發、

應用、與哈佛的雙聯學位等，遠

比僅以科技領域發展的加州理

工學院多樣、活潑而生動。這正



是因為 MIT 懂得人文「尊重他

人」的精髓，打破科系之間的藩

籬，給學生最廣的選項，讓大家

創造自己的專業，發揮最大的能

力。尤其，面對 AI 的挑戰，人

文關懷將是與 AI 最大的不同之

處。人文正是將來可以超越 AI

的唯一力量。 

五、James Manyika 於 2016 麥肯錫

全球研究報告提出，培育學生的

重點除了專注於綜合性系統思

維及解決問題的技能之外，如何

學會適應性、同理心、並能跟不

同的人協作和溝通也至為重要。

克服這一挑戰是需要在人文科

學方面加倍努力，激發好奇心，

以開拓思維去探索人文、藝術以

及社會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

技術發展應齊頭並進，讓學生在

人工智慧愈先進的世界裡具備

優勢。 

六、爰本校結合人力資源發展系及

文化創意產業系，成立人文社會

學院，並在此一基礎之下，參照

國內外成功模式進行跨域規劃

與整合。除了已提出技職教育研

究所、領導創新與博雅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的申請之外，亦擬新設

「互動科技與藝術系」並展開規

劃，以期循序漸進打造學院成為

在地產業人才培育、跨域產學、

社會公益、國際接軌的搖籃與基

地。陳請鈞部准予設立人文社會

學院。 

七、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 7。 

 



附件 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8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 

回應意見一覽表 

一、 改名、整併申請案 

序號 申請案名 審查結論 本校因應作為 

1 

燕巢校區「會計系」與第

一校區「會計資訊系」整

併為「會計資訊系」 

同意 遵照辦理。 

2 

建工/燕巢校區光電與通

訊工程研究所與第一校

區電機工程研究所光電

組整併，並改名為光電工

程研究所 

同意 遵照辦理。 

3 

第一校區電機工程究所

系統資訊與控制組與建

工/燕巢校區電機工程系

整併，並改名為電機工程

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

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同意 遵照辦理。 

4 

建工/燕巢校區電子工程

系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

系整併為電子工程系 

同意 

【待議】 

1. 建工校區電子工程系：礙於目前

兩校區電子系無法整併至同一校

區，考量學生受教權益、教師教學

研究工作、與系務推展，兩校區電

子系不合併，依據目前兩系原有

規模與機制運作。 

2. 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囿於兩校

區電子系現有教學研究空間限

制，且短期內無法搬遷至同一校

區，故建請合併後，本系得先以

「電子工程系智能系統組(第一

校區)」名義對外招生。茲針對委

員建議事項--大學部不宜分組招

生此部分內容回應：本校目前有

51個跨領域學程，供學生依個人

興趣修讀；再加上本系承認學生

得跨系選修 18 學分認列為畢業

學分，以鼓勵學生進行個人生涯



 

進路之多元發展。爰此，分組招生

應不致影響學生進行跨領域學

習。 

5 

燕巢校區管理學院改名

為商業智慧學院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業經依鈞部諮詢建議之務實性、系

統性、特色性、產業性及發展性等 5

項原則綜合評估，陳請鈞部准予燕

巢校區管理學院改名為商業智慧學

院。 

6 

建工/燕巢校區財富與稅

務管理系改名為財政稅

務系，並改隸屬人文社會

學院 

系所改名部分

同意，惟學院

部分請依本部

諮 詢 建 議 辦

理。 

遵照辦理，學院部分已歸屬商業智

慧學院。  

7 
建工/燕巢校區資訊管理

系改名為智慧商務系 
同意 遵照辦理。 

8 

建工/燕巢校區應用外語

系改名為國際溝通與科

技系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回

歸和外語學院

應用英語系合

併。 

本校燕巢校區應用外語系部分教師

及部分學生員額已併入第一校區應

用英語系。本校現階段取消申請國

際溝通與科技系。 

9 

第一校區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系改名為機電工程

系 

同意 遵照辦理。 

10 
第一校區創新設計工程

系改名為工業設計系 
同意 遵照辦理。 

11 

楠梓/旗津校區資訊管理

系改名為商務資訊應用

系 

同意 遵照辦理。 

12 

建工/燕巢校區土木工程

系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

碩士班改名為土木工程

系碩士班 

同意 遵照辦理。 

13 

第一校區企業管理系高

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改名為管理學院企業

管理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1. 企業管理系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原屬建工/燕巢校區。 

2. 該專班發展方向為培育南部地區

中小企業之高階經營管理人才，

以培育具前瞻性，國際觀及全方

位策略思維之企業高階經營管理

人才為目標。師資與設備符合管

理學院的特性與需求。 



 

二、增設分組、部分學制增加分組申請案 

 

三、取消分組、部分學制取消分組申請案 

序號 申請案名 審查結論 本校因應作為 

1 

建工/燕巢校區：財富與

稅務管理系取消財富管

理組與財政稅務組 

同意 

 

遵照辦理。 

 

3. 業經依鈞部諮詢建議之務實性、

系統性、特色性、產業性及發展

性等 5 項原則綜合評估，陳請鈞

部准予管理學院之系所規劃配

置，包含管理學院企業管理高階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4 
楠梓校區微電子工程系

改名為半導體工程系 
同意 遵照辦理。 

15 

第一校區管理學院博士

班改名為管理學院管理

博士班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恢復原名「管理學院博士班」。 

16 

第一校區財務金融學院

博士班改名為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博士班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財務金融博士班續存財務金融學院。 

17 

楠梓/旗津校區海洋工程

學院海洋科技產學合作

博士班改名為海事學院

海事科技產學合作博士

班 

同意 遵照辦理。 

序號 申請案名 審查結論 本校因應作為 

1 

建工/燕巢校區電子工程

系增設智能系統組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囿於兩校區電子系現有教學研究空

間限制，且短期內無法搬遷至同一

校區，陳請鈞部准予增設智能系統

組。 

2 

第一校區：營建工程系 

增設營建工程組以及建

築工程組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遵照辦理。 



 

四、分組改名申請案 

序號 申請案名 審查結論 本校因應作為 

1 

建工/燕巢校區機械工程

系機電組改名為智能系統

與控制組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本校機械工程系為符合系發展方向

及各組課程規劃，另考量與機電工

程系名稱區隔，陳請鈞部准予改名

以智能系統與控制組招生。 

2 
建工/燕巢校區電子工程

系資訊組改名為計算機組 

請依本部諮詢

建議辦理。 

本校電子工程系資訊組係經鈞部前

案同意，本案維持原分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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